关于开展2010年夏秋季学校卫生
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市局直属有关单位：

为保障广大师生的健康安全，预防食物中毒及传染病的发生，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构建和谐校园，根据《食品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2010年夏秋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检查目的

通过夏秋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学校内食物中毒、饮用水污染、传染病疫情等卫生安全隐患，督促学校完善自身管理，健全自身管理制度，强化学校卫生安全责任，促进学校卫生和防病工作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检查时间和检查对象

自9月1至9月30日，对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及为学校配餐的供餐单位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检查覆盖率要达到100%。

三、检查安排

本次专项检查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第一阶段：自查自纠阶段（9月1日至9月10日）。各区、县卫生局要组织召开夏秋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部署会，要召开辖区内各类学校和托幼机构负责人会议，明确检查的重点、内容、标准和时间安排。各级各类学校和托幼机构要与各区、县卫生部门签订卫生安全承诺书，要完成校园内食品安全、生活饮用水、传染病防治工作落实情况的全面自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要完成自查整改情况报告。

（二）第二阶段：辖区监督检查阶段（9月11日至9月25日）。由各区、县卫生局要组织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和为学校配餐的供餐单位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监督落实；对限期整改不到位或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给予行政处罚，要完成监督检查总结。
（三）第三阶段：全市督导检查阶段（9月26日至9月30日）。市卫生局组织市卫生监督所对各区、县落实夏秋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检查方式：听取工作汇报，查阅检查资料，现场抽取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各1所和1家给学校配餐的供餐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完成督导检查报告。

四、检查内容
（一）食品安全

重点检查学校和托幼机构内食堂、餐馆的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原料索证台帐和记录情况；开学前对食品加工场所进行彻底的卫生清理；对库存食品原料进行彻底清查，对过期、变质、索证资料或标识不全的食品处理措施；食品加工设备、工具及容器清洗落实情况；食品加工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菜品留样和记录情况。重点查阅食品安全承诺书、突发事务中毒事件应急预案，订购盒饭的学校、托幼机构供餐单位资质与供餐协议（或合同）及被检查单位的自查整改报告等相关资料。

（二）生活饮用水

重点检查学校和托幼机构内生活饮用水来源和消毒情况。重点检查：学生饮用的锅炉水出口水温在80℃以上；桶装饮用水索证资料齐全，饮水机定期消毒并有消毒记录；二次供水消毒记录和检测报告；自备水源消毒记录和检测报告。凡发现索证资料不全、未定期消毒和检测的单位，立即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要予以立案进行行政处罚。

（三）传染病防治

重点检查学校和托幼机构内传染病防治组织机构、管理人员、疫情报告、晨检、因病缺课登记和接种证查验等制度的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学校和托幼机构疾病登记、疫情报告和诊疗情况；特别是夏秋季肠道传染病防治措施应急预案和预防接种登记情况等。

五、工作要求

（一）各区、县卫生局及卫生监督机构要高度重视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要与教育部门密切配合，精心组织，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制定检查方案，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各级各类学校和托幼机构要树立学校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完善自身卫生管理组织，健全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全面落实夏秋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按照本次专项重点检查，认真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全面彻底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不留卫生空白和死角。
（三）各区、县卫生监督机构要对辖区内各级各类院学校和托幼机构逐一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单位要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并追踪其整改情况，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要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四）市卫生局在对各区、县的督导检查过程中，对工作出色的区县及单位提出通报表扬，对工作推动不利、专项检查工作落实较差的区县及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五）各区、县卫生监督机构要认真做好专项检查总结工作，并于9月28日前将本区、县检查情况，按附表要求汇总后报市卫生监督所。市卫生监督所联系人：冯玮、何佳、高强，传真：23337600，电子邮箱：wsjdtjj@126.com。
附表：

学校卫生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相关工作汇总

	检查单位数（户次）
	出动执法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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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动执法车辆数

（辆次）
	签订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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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情况汇总

	索证、索票未达标户数
	存在生熟交叉污染户数
	餐具消毒不合格户数
	未落实“五专”户数
	问题单位查处结果

	
	
	
	
	

	发现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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